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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以下简称为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地理坐标：北纬19°58′45″，东经110°30′4″）。项目用地属于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用地范围内西南角，建设内容为一栋6层的办公楼、一栋5层的研发楼附带一栋两层的公共服务管理用房、一栋两层的孵化用房和一栋5层的宿舍楼，并配套建设区内的给排水、绿化、道路、通讯系统以及环保设施。项目总用地面积为：27525.69m2（折合41.28亩），总建筑面积20116.09m2，容积率0.679，建筑密度23.63%，绿化率48.94%。项目总投资816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0万元，占总投资的3.07%。
2015年8月，海南师范大学委托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在2015年11月30日获得了海口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美环审字[2015]40053号）。
受海南师范大学委的委托，本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保竣工验收监测。本司接受委托后，对其进行了现场勘察，收集相关资料，详细了解项目所在场所与周围建筑物的距离与关系，走访附近居民，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发[2017]4号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和要求，以及《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海口市美兰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海环审（2015）40053号），制定了验收监测方案，依据方案于2018年6月22～23日进行现场环保验收监测，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本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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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概况、依据、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海南师范大学

	建设项目性质
	新  建

	建设地点
	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

	主要产品名称
	高等教育

	设计生产能力
	总用地面积27525.69m2，总建筑面积20116.09m2。

	实际生产能力
	总用地面积27525.69m2，总建筑面积20116.09m2。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5年8月
	开工建设日期
	2016年3月28日

	调试时间
	2017年1月7日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8年6月22～23日

	环评报告表审批部门
	海口市美兰区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
	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8162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250万元
	比例
	3.07%

	实际总投资
	8162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250万元
	比例
	3.07%

	验收监测依据
	  （一）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年10月1日）。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环发[2017]4号 2017年11月20日）。

3、《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琼环评字〔2018〕3号，2018年1月10日）。
4、《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2015年8月）。

5、《海口市美兰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美环审字【2015】40053号 2015年11月30日）。

6、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申请书。


续表一（续一）概况、依据、标准

	验收监测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二）验收评价标准
1、污水评价标准

项目产生的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消化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海口市桂林洋污水处理厂处理。

根据批复要求，污水排放执行海口市桂林洋污水处理厂污水接管标准见表1-1。

表1-1海口市桂林洋污水处理厂入网标准（摘录）

                            单位：mg/L（pH值及标明的除外）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标准来源

1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150
海口市桂林洋污水处理厂入网标准

2

化学需氧量（CODcr）

300

3

悬浮物（SS）

220
4

总氮

40
5

总磷

4.0
6

氨氮

30
2、大气评价标准


（1）备用发电机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备用柴油发电机经百叶窗在地面处排放的无组织废气，采用《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评价，见表1-2。

表1-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摘录）
污 染 物

监控点

浓度限值浓度(mg/m3)

二氧化硫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0.4

氮氧化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0.12

颗粒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续表一（续二）概况、依据、标准

	验收监测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2）环境敏感点空气

根据审批意见要求，本项目区域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一级标准，详见下表1-3。

表1-3 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摘录）

序号

污染项目

平均时间

一级

单位

1

颗粒物

（粒径小于等于10μm）

24小时平均

50

μg/m3
（3）厨房油烟废气

饮食业单位的规模按基准灶头数划分，基准灶头数按灶的总发热功率或排气罩灶面投影总面积折算，每个基准灶头对应的发热功率为1.67×108J/h，对应的排气罩灶面投影面积为1.1m2，规模划分按《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1执行，见表1-4。

表1-4    饮食业单位的规模划分表

规  模

小  型

中  型

大  型

基准灶头数

≥1，< 3

≥3，< 6

≥6

对应灶头总功率（108J/h）

1.67< 5.00

≥5.00，< 10

≥10

对应排气罩灶面总投放面积（m2）

≥1.1，< 3.3

≥3.3，< 6.6

≥6.6

项目厨房油烟排放浓度及净化装置去除率采用《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表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小型标准评价，见表1-5。

表1-5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摘录)

规   模

小  型

中  型

大  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率%

60

75

85




表二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 工程建设内容：
1、项目概况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以下简称为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地理坐标：北纬19°58′45″，东经110°30′4″）。项目用地属于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用地范围内西南角，建设内容为一栋6层的办公楼、一栋5层的研发楼附带一栋两层的公共服务管理用房、一栋两层的孵化用房和一栋5层的宿舍楼，并配套建设区内的给排水、绿化、道路、通讯系统以及环保设施。项目总用地面积为：27525.69m2（折合41.28亩），总建筑面积20116.09m2，容积率0.679，建筑密度23.63%，绿化率48.94%。项目总投资816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0万元，占总投资的3.07%。
项目所在地块东侧、北侧为海南师范大学未建设空地，南侧为海涛大道，西侧为友信驾校。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2-1，项目与周边外环境位置关系见图2-2，项目平面布置图见图2-3。项目综合经济技术指标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表，见表2-1。




续表二（续一）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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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续表二（续二）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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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项目与周边外环境位置关系图


续表二（续三）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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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项目平面布置图


续表二（续四）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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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项目综合经济技术指标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表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环评批复)

实际建设内容

建设指标

设计建设

实际建设

备注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

总规划用地面积为：27525.69m2，总建筑面积20116.09m2。
一栋6层的办公楼、一栋5层的研发楼附带一栋两层的公共服务管理用房、一栋两层的孵化用房和一栋5层的宿舍楼
用地面积（m2）

27525.69

129283.77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内容一致。

建筑面积（m2）

20116.09

72064.51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m2）

18843.59

18843.59

地上建筑面积（m2）

1272.5

1272.5

绿化面积（m2）

13471.08

13471.08

建筑密度（%）

23.63%

23.63%

容积率（%）

0.679

0.679

绿化率（%）

48.94

48.94

机动车停车位

150

150

其中 

地上停车位

131

131

地下停车位

19

19

表2-2      项目建设内容功能区划、产污表
名称

功能、用途

产污情况

办公楼
餐厅（一层）、会议室、实验室
生活污水、油烟
研发楼
办公
生活污水
公共服务管理用房
文创、检验检测及生物样品中试生产车间
生活污水
孵化用房
产品及成果展示空间、服务办公大厅、众创空间、休息室
生活污水、发电机废气

2、项目于2016年3月28日开工建设，2017年1月7日主体工程竣工，相关配套的绿化、污水管辅设、市政污水管网的接入等已完成。

3、公用工程

供电：项目内设一台800KVA箱式变电站做为主电源。应急电源采用1台200kW自备柴油发电机组，一般在市电例检或停电时使用。项目设置1台106KW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机厂家：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型号：68TA5.9-G2）作为应急电源，设在孵化用房一层东侧。


续表二（续五）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给水：本工程取用学校市政给水管网作为本项目的生活、消防水源，设计从学校市政给水干管上接出二根DN150给水管，围绕本项目形成环网布置，在此环网上引入管供区内的生活、消防、水景、绿化用水，学校市政给水管压力为0.25mpa。

排水：项目根据环保相关的要求，采取雨、污分流制，雨水通过市政雨水管网排放；项目产生的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消化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桂林洋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4、废气

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备用柴油发电机的燃油废气以及进出项目内机动车产生的尾气。

5、人员情况
项目可最大容纳学生与教职工人数为1500人（其中宿舍楼共有30间宿舍，居住人数按平均3人/套，共有90人）。学生与教职工在校时间以一年365天计。
（2） 水平衡：

项目用水主要包括学生和教职工的生活用水，绿化用水。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用水定额依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进行估算。
本项目人员用水量如下分析：

①生活污水：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为学生和教职工的生活污水。项目设计可容纳1500人，其中住宿人员为90人，用水量按250L/人·天计，非住宿人员用水量按50L/人·天计，则住宿人员用水量为22.5m3/d，非住宿人员用水量为70.5m3/d，污水排放系数以0.85计，则住宿人员污水量为19.1m3/d，非住宿人员污水量为59.9m3/d。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接管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桂林洋污水处理厂处理。

②绿化用水：项目绿化面积为13471.08平方米，用水量以4L/ m2·天计，则用水总量为127.2m3/d。绿化用水被植物吸收或渗于土壤中。[image: image19.jpg]EEFK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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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续六）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表2-3 项目用排水情况一览表

用水单位

用水标准
单位

计算数量
用水量（m3/d）

排水系数

污水排放量（m3/d）

住宿人员

250L/人·d
人

90

22.5

0.85

19.1

非住宿人员

50L/人·d
人

1410

70.5

0.85

59.9

合计

/

/

1500

93

0.85

79.0

绿化浇灌

4L/m2·d

m2
13471.08

127.2

/

/

[image: image25.jpg]



[image: image26.jpg]



[image: image27.jpg]



[image: image28.jpg]


[image: image29.jpg]


[image: image30.jpg]


[image: image31.jpg]



[image: image32.jpg]


[image: image33.jpg]


[image: image34.jpg]



[image: image35.jpg]


[image: image36.jpg]





续表二（续七）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三）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图2-5    营运期工艺流程及产污情况框图



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一）废水

项目产生的污水来源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产生的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消化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排入海涛大道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桂林洋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项目生活污水处理及排放示意图见3-1，项目污水管网图见图3-2，项目污水监测布点图见图3-3。
图3-1 项目生活污水处理及排放示意图


图3-2 项目雨、污水管网图


续表三（续一）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

	
图3-3 污水监测布点示意图


续表三（续二）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

	（二）废气

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备用柴油发电机的燃油废气、食堂烹饪油烟废气以及进出项目内机动车产生的尾气。备用柴油发电机的燃油废气通过自带净化设施处理，通过地面百叶窗进行无组织排放；食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24.2米高排气筒进行高空排放。机动车尾气直接排放。项目废气排放流程示意图见图3-4，项目废气监测布点图见图3-5，项目油烟监测布点图见图3-6，项目敏感点空气质量监测布点图见图3-7。

图3-5  项目废气监测布点图


续表三（续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图3-6  项目油烟监测布点图

图3-7 项目敏感点空气质量监测布点图


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结论

1、概况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海口国家大学科技园）位于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地理坐标：北纬19°58′45″，东经110°30′4″，整个产学研基地规划一栋6层的办公楼、一栋5层的研发楼附带一栋两层的公共服务管理用房、一栋两层的孵化用房(仅供办公使用，无实验室)和一栋5层的宿舍楼。地下室平时作为车库，战时作为人防工程。达到平战结合。本项目总建筑面积20116.09m2，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1272.5m2，地面建筑面积：18843.59m2。总建筑占地面积：6506.06m2，容积率：0.679，建筑密度：23.63%，绿化率：48.94%，停车位：150辆。其中：地上：131辆，地下：19辆。

2、环境现状

（1）大气环境质量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

（2）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2类标准。
3、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该项目属鼓励类“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及特殊教育”中的义务教育项目。可见，项目建设与国家产业政策是相符的。

4、选址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根据《海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该项目用地规划为“允许建设区”，因此用地性质与《海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是相符的；根据《海口市江东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本项目用地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因此，因此用地性质与海口市江东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是相符的。

5、建设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施工产生的施工扬尘、噪声、建筑垃圾及施工污水等对周围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只要文明施工，遵守相关的施工规定，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缩短工期，将施工期影响尽量降到最低限度。
6、运营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主要噪声源主要来自场区内水泵、风机、空调、发电机等各设备噪声和学生活动（课间活动、运动会）、上下课铃声、广播噪声以及停车场机动车辆进出车库行驶时对环境的影响等。声压级为60-90dB(A)。项目建设单位合理布置附属设施，如产噪设备应置于隔音好的独立房间，并根据不同的噪声源，分别采取消声、吸声、减振和加强学校管理


续表四（续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等降噪措施，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不大。

（2）项目大气污染源主要是备用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和汽车尾气。项目备用柴油发电机由于使用含硫量低的轻质柴油，在加强运行操作管理的情况下，燃烧较为完全，发电机燃油废气通过自然扩散、稀释和绿化的吸收吸附；项目产生的废气经过处理后，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3）项目水污染主要是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B级标准后排入海涛大道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桂林洋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项目产生的污水经处理后对周围水环境影响不大。
（4）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学生、教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废机油、废油抹布以及损坏的灯管等危废。一般固废集中收集，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由相关部门回收利用，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由环卫部门送往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危险废物应委托由资质单位处置。通过以上措施，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5）项目建成后，将项目场区内部的环境有规划地进行绿化，总的生物量适当增加，能改善原来的生态环境。

（6）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规定，有关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7、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营运期对影响环境的污染因素拟采取较为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项目建设单位在认真执行环保“三同时”管理规定的同时，如认真落实本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加强环境监理，则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将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项目的建设从环保角度是可行的。

二、建议

1、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投入，设计单位要在设计中落实环境保护对设计的要求，施工单位要按规范施工，严禁野蛮施工，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应落实各项环保要求，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监理。

2、组织好项目场区内的交通，并且在项目周围空地加强绿化，做好维护养护，达到吸噪降噪、美化景观的多种效果。

3、加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定期清污，清淤周期不得超过设计周期。

4、加强对外来人员及车辆的管理。
5、建设项目按要求落实消防措施，保证消防道路的设置及消防水源的贮备。


续表四（续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6、项目场区内生活垃圾应进行分类收集，有用部分应尽回收用用；对旧电池、废日光灯等危废物要另外收集、存放，按环保部门的要求安全妥善处置。
（二）环评批复

海南师范大学：

送来的《关于申请办理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环评审批手续的函》和委托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的《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等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报告表》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有关技术规范编制，提出的环保措施基本可行，结论明确，可作为该项目环保工程设计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位于桂林洋高校新区，建设内容为一栋6层的办公楼、一栋5层的研发楼附带一栋两层的公共服务管理用房、一栋两层的孵化用房（仅供办公使用，无实验楼）和一栋5层的宿舍楼，总规划用地面积27525.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0116.09平方米。项目主要办公性质为主，不进行实际的实验操作，依据《报告表》的综合结论，在充分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从环保角度分析，同意办理该项目的环评审批手续。

三、要严格按照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与标准执行。

（一）环境标准：项目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2类标准，临路一侧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4a类标准。

（二）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餐厅厨房产生的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备用柴油发电机大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施工期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边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临路一侧执行4类标准；污水排放执行桂林洋污水处理厂污水接管标准。

（三）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根据《报告表》的结论，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由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污染物指标不再分配。




续表四（续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四）要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做到文明施工，要选择适宜施工方式和施工时间，防止和减轻施工噪声、扬尘、振动等对周围居住区环境的影响；要妥善处理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建筑材料和垃圾的运输应采取密闭措施，避免泄露污染周围环境。施工前到我局办理《施工噪声排放申报登记证》，若因工艺要求需中午（十二时至十四时）或夜间（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超时作业，必须需环保部门许可后方可施工。

（五）排水系统采用分流制，雨水和污水分流；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厨房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六）要合理布置水泵和发电机等设备位置，并采取隔音、消声和减震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备用发电机房燃油需采用轻质柴油。

（七）厨房炉灶燃料须使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或电能等清洁能源；厨房产生的油烟通过油烟管道在楼顶高空排放。

（八）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并及时做好清运工作。要配备加盖垃圾容器，实行垃圾袋装制度。费油脂须交给有资质单位处理。

四、今后项目若设置产生电磁辐射影响到装置，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的其他相关手续应按规定办理。

五、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切实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并自觉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项目竣工后三个月，应向我局申请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续表四（续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环保批复落实情况

项目环保批复落实情况见表4—1。

表4—1                项目环保批复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保批复文件要求

检查结果

是否符合

1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位于桂林洋高校新区，建设内容为一栋6层的办公楼、一栋5层的研发楼附带一栋两层的公共服务管理用房、一栋两层的孵化用房（仅供办公使用，无实验楼）和一栋5层的宿舍楼，总规划用地面积27525.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0116.09平方米。项目主要办公性质为主，不进行实际的实验操作。
经现场检查，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整个产学研基地建设内容为一栋6层的办公楼、一栋5层的研发楼附带一栋两层的公共服务管理用房、一栋两层的孵化用房和一栋5层的宿舍楼，并配套建设区内的给排水、绿化、道路、通讯系统以及环保设施。项目总用地面积为：27525.69m2，总建筑面积20116.09m2。

项目主要设置办公、实验为主。
符  合

2

环境质量标准：项目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
符  合
3

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餐厅厨房产生的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备用柴油发电机大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污水排放执行桂林洋污水处理厂污水接管标准。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餐厅厨房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备用柴油发电机无组织废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污水排放满足桂林洋污水处理厂污水接管标准。
符  合

4

根据《报告表》的结论，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由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污染物指标不再分配。
项目产生的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消化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排入海涛大道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桂林洋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因此，污水污染物指标不再单独分配。
符  合

5

排水系统采用分流制，雨水和污水分流；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厨房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经现场检查，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厨房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符  合




续表四（续五）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续表4—1（续一）          项目环保批复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保批复文件要求

检查结果

是否符合

6
厨房炉灶燃料须使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或电能等清洁能源；厨房产生的油烟通过油烟管道在楼顶高空排放。
经调查，厨房炉灶燃料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厨房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24.2米高油烟管道在楼顶高空排放。
符  合




续表四（续六）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表4—2  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验收项目

验收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落实达标情况

生活污水
化粪池处理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经现场调查，项目产生的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消化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排入海涛大道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桂林洋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经监测，生活废水达标。

符合

垃圾臭气
及时清理垃圾及喷洒除臭剂
经现场调查，项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每日清运，项目区域内有专门保洁人员清理生活垃圾及喷洒除臭剂。
符合
汽车尾气
设置排风系统
经现场调查，项目不存在地下停车场，因此不设有送排风系统。停车场设于地面上，停车场进行地被、乔灌木绿化，对机动车排放的废气，有减弱、吸附作用。
经监测，项目区域内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符合




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验收监测在企业工况稳定、生产达到设计生产负荷的75%以上的条件下进行。

2、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或推荐）的分析方法；监测分析人员持证上岗；监测仪器按规定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3、监测工作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监测全过程严格按照本站质量体系文件进行，实施严谨的全程序质量保证措施。

4、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环境空气采样系统在采样前进行气路检查及流量校准，保证整个采样过程中采样系统的气密性和计量准确性。

5、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采样过程中采集不少于10%的平行样，同时做不少于10%质控样品分析或者带标测试。本次环保验收监测共采2个平行样（现场密码样），占总样品数的25%。为了控制精密度，对所有项目进行了平行样质控测试，合格率为100%；为了控制准确度，对5个项目进行了标准样质控测试，合格率为100%，具体结果见表5-1。
表5-1  质量控制汇总表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监测项目

批测样品数（个）

精密度控制

准确度控制

平行样百分数（%）

平行样合格率（%）

带标百分数（%）

带标合格率（%）

加标百分数（%）

加标合格率（%）

五日生化需氧量

8

25

100

12.5

100

——

——

化学需氧量

8

25

100

12.5

100

——

——

悬浮物

8

25

100

——

——

——

——

总氮

8

25

100

12.5

100

——

——

总磷

8

25

100

12.5

100

——

——

氨氮

8

25

100

12.5

100

——

——




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一）备用发电机废气监测

1、监测因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风向、风速。

2、验收监测时发电机正常工作，工作负荷达到80%，符合验收监测要求。

3、采样点位

（1）周界外空旷处设1个气象监测点。

（2）周界外上风向2—10米范围内设1个参照点。

（3）周界外下风向2—10米范围内按扇形均匀设置4个监控点，按顺时针顺序，分别为G1～G4监控点，见图3-5。

4、监测频次：连续监测2天，每天监测4次，共监测8次。

5、分析方法见表6—1。

6、废气监测结果统计见表6—2，气象监测结果见表6—3，废气监测结果见表6—4至表6—6。 

表6—1    分 析 方 法

分析项目

检测仪器

检测方法

检出限

检测依据

颗粒物

ME204电子天平

重量法

0.001mg/m3
GB/T15432－1995

二氧化硫

722N分光光度计

甲醛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0.005mg/m3
HJ482－2009

氮氧化物

722N分光光度计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Saltzman法）

0.007mg/m3
HJ479－2009

表6—2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统计表

分析项目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最高浓度（mg/m3）

标准限值浓度（mg/m3）

结果评价

颗粒物

监控点G4
0.188
1.0

达  标

二氧化硫

监控点G4
0.018

0.40

达  标

氮氧化物

监控点G1
0.045

0.12

达  标




续表六（续一） 验收监测内容

	表6—3 气象监测结果表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序号

项目

频次

风向

风速

（m/s）

1

6月22日第一次

北

2.7

2

6月22日第二次

北

2.6

3

6月22日第三次

北

2.8

4

6月22日第四次

北

2.7

5

6月23日第一次

北

2.6

6

6月23日第二次

北

2.7

7

6月23日第三次

北

2.6

8

6月23日第四次

北

2.8

表6—4 颗粒物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单位：mg/m3
序号

测 点

频 次

参照点

监控点G1

监控点G2

监控点G3

监控点G4

1

6月22日第一次

0.080

0.157

0.100

0.120

0.170

2

6月22日第二次

0.075

0.151

0.113

0.115

0.163

3

6月22日第三次

0.061

0.154

0.098

0.130

0.167

4

6月22日第四次

0.074

0.143

0.111

0.122

0.176

5

6月23日第一次

0.077

0.148

0.102

0.125

0.173

6

6月23日第二次

0.083

0.160

0.115

0.132

0.180

7

6月23日第三次

0.085

0.149

0.104

0.128

0.184

8

6月23日第四次

0.078

0.163

0.118

0.127

0.188

最大值

0.085

0.163

0.118

0.132

0.188

浓度最高监控点标准限值

——

——

——

——

1.0




续表六（续二） 验收监测内容

	表6—5 二氧化硫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单位：mg/m3
序号

测 点

频 次

参照点

监控点G1

监控点G2

监控点G3

监控点G4

1

6月22日第一次

0.007L

0.015

0.008

0.008

0.015

2

6月22日第二次

0.008

0.010

0.010

0.007L

0.013

3

6月22日第三次

0.007L

0.013

0.011

0.008

0.016

4

6月22日第四次

0.007L

0.016

0.013

0.011

0.016

5

6月23日第一次

0.007L

0.013

0.010

0.010

0.015

6

6月23日第二次

0.007L

0.015

0.013

0.008

0.018

7

6月23日第三次

0.008

0.011

0.013

0.007L

0.016

8

6月23日第四次

0.007L

0.013

0.011

0.011

0.018

最大值

0.008

0.016
0.013

0.011
0.018
浓度最高监控点标准限值

——

——
——

——

0.4
注：标“L”数据表示未检出。

表6—6氮氧化物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单位：mg/m3
序号

测 点

频 次

参照点

监控点G1

监控点G2

监控点G3

监控点G4

1

6月22日第一次

0.022

0.041

0.030

0.036

0.038

2

6月22日第二次

0.023

0.044

0.033

0.035

0.039

3

6月22日第三次

0.022

0.042

0.031

0.034

0.040

4

6月22日第四次

0.025

0.041

0.032

0.035

0.038

5

6月23日第一次

0.020

0.042

0.032

0.036

0.037

6

6月23日第二次

0.023

0.045

0.031

0.038

0.036

7

6月23日第三次

0.022

0.040

0.035

0.037

0.040

8

6月23日第四次

0.021

0.044

0.032

0.034

0.040

最大值

0.025

0.045

0.035

0.038

0.040

浓度最高监控点标准限值

——

0.12

——

——

——

注：标“L”数据表示未检出。



续表六（续三） 验收监测内容

	（2）油烟废气监测
1、监测因子：油烟废气排放浓度，排放速率，油烟净化器净化效率。

2、采样点位：厨房油烟净化装置进、出口，共2个监测点，见图3-6。

3、监测频次：连续监测2天，每天监测5次，共监测10次。

4、分析方法见表6—7。

5、监测结果：油烟监测结果统计见表6—8，具体监测结果分别见表6—9至表6—11。

表6—7   油烟废气分析方法

分析项目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测试仪器

最低检出限

饮食业油烟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 18483-2001
JLBG-126+红外分光测油仪
0.5mg/L

表6—8   油烟监测结果统计表
                                               监测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名  称

规  模

油烟排放浓度（mg/m3）

油烟净化率（%）

油烟净化装置
大  型
0.25～0.41
88.14～89.03
标准值

--

2.0

≥85
结果评价

--

达标
达标
表6—9   项目饮食单位的规模划分结果表

                                               监测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名  称

基准灶头数

对应排气罩灶面总投影面积（m2）

规 模

厨  房
7.09
7.8
大 型



续表六（续三） 验收监测内容

	表6—10   油烟净化装置测试结果
                                            监测日期：2018年6月22日～23日
油烟净化器型号

PY-F1-01
燃 料
天然气
排气筒高度m

24.2
烟囱直径m

1.00×1.00
测时负荷

92%
灶头数（个）
8
使用时间

2017年1月
对应排气罩灶面总投影面积（m2）
7.8
监测概况

监测次序

烟气温度(℃)

标杆烟气采样体积(m3)

标干烟气风量（m3/h）

净化前

1

33.3
0.39625
31350.6
2

33.5
0.38221
30204.8
3

33.6
0.39251
30865.7
4

33.8
0.38468
31086.3
5

34.2
0.38620
30347.1
6

33.8
0.37569
30125.2
7

34.2
0.36459
30214.5
8

34.3
0.36478
31026.4
9

34.0
0.35587
30147.6
10

33.9
0.36456
31148.9
净化后

1

34.3
0.42661
31663.2
2

34.0
0.42125
30521.5
3

33.8
0.42498
31131.0
4

33.6
0.41982
31359.7
5

33.4
0.41737
30862.4
6

34.0
0.43751
30863.1
7

33.8
0.42589
30125.8
8

33.7
0.42469
31569.1
9

33.5
0.43128
30856.7
10

33.4
0.43258
32156.2
注：厨房有基准灶头7.09个，设计运行折算基准灶头数为油烟净化装置对应排气罩灶面总投影面积为7.8m2，油烟排放浓度及油烟净化装置去除率采用《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表2大型规模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评价。



续表六（续三） 验收监测内容

	表6—11   厨房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因子

频次

油烟排放浓度（mg/m3）
油烟排放速率（kg/h）
净化率（%）
净化前
净化后
净化前
净化后
1

2.70
0.33
3.82×10-2
4.75×10-3
89.03
2

2.81
0.30
3.99×10-2
4.27×10-3
3

2.83
0.35
4.01×10-2
4.98×10-3
4

2.78
0.29
3.95×10-2
4.08×10-3
5

2.87
0.26
4.07×10-2
3.70×10-3
6

2.63
0.28
3.74×10-2
4.01×10-3
88.14
7

2.62
0.25
3.72×10-2
3.62×10-3
8

3.00
0.33
4.25×10-2
4.74×10-3
9

2.83
0.41
4.01×10-2
5.86×10-3
10

2.99
0.39
4.24×10-2
5.47×10-3
结果范围

2.62～3.00
0.25～0.41
3.72×10-2～4.25×10-2
3.62×10-3～5.86×10-3
88.14～89.03
标  准
—
2.0

—
—
≥85
结果评价
—
达标
—
—
达  标



续表六（续三） 验收监测内容

	（三）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1、监测因子：颗粒物（PM10）。

2、采样点位：中陈村、琼台师范学院教工住宅区，见图3-7。

3、监测频次：连续监测7天，每天监测1次，共监测7次。

4、分析方法见表6—12。

5、环境空气监测结果统计及结果见表6—13至表6—14。

表6—12 分析方法

分析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测试仪器

最低检出限

颗粒物（PM10）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ME204电子天平

0.001mg/m3
表6—13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统计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日-6月28日
监测点位

分析项目

最高浓度（mg/m3）

标准限值浓度

结果评价

H1中陈村
PM10

0.040
日均值：0.050（mg/m3）

达 标

H2琼台师范学院教工住宅区
0.033
达 标





续表六（续三） 验收监测内容

	表6—14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日-6月23日       单位：mg/m3
测 点

频 次
H1中陈村
H2琼台师范学院教工住宅区
风向

风速

PM10日均值

风向

风速

PM10日均值

6月22日

1

北

2.7

0.031

北

2.7

0.025

6月23日

2

北

2.6

0.040

北

2.6

0.024

6月24日

3

东北

2.7

0.036

东北

2.7

0.028

6月25日

4

北

2.8

0.034

北

2.8

0.031

6月26日

5

东北

2.5

0.039

东北

2.5

0.033

6月27日

6

北

2.8

0.033

北

2.8

0.030

6月28日

7

东

2.7

0.035

东

2.7

0.029




续表六（续四） 验收监测内容

	（四）废水监测内容

1、监测因子：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氨氮，共6个指标。

    2、采样点位：污水总排放口，见图3-3。
    3、监测频次：连续监测2天，每天监测4次，共8次，每天再加采1个密码样。

    4、分析方法见表6—15。

    5、污水监测结果统计见表6—16。

    6、具体监测结果见表6—17。
表6—15  监测分析方法

分析项目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测试仪器

最低检出限

悬浮物

重量法

GB11901-1989

ME204电子天平

4mg/L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

LRH-150F生化培养箱

0.5mg/L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HJ828-2017

酸式滴定管

4mg/L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636-2012

UV-1800PC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0.05mg/L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11893-1989

V-1100D分光光度计

0.01mg/L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V-1100D分光光度计

0.025mg/L




续表六（续五） 验收监测内容

	表6—16  污水监测结果统计表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日-23日
监测点

分析项目

22日

23日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污水总排口

悬浮物

41
42
220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31.7
29.6
150
达标

化学需氧量

81
80
300
达标

总氮

31.7
31.6
40

达标

总磷

2.00
2.04
4.0
达标

氨氮

27.8
27.0
30
达标




续表六（续六） 验收监测内容

	表6—17  污水总排口水质监测结果表
                                     采样日期：2018年6月22～23日           单位：mg/L（pH值及标明的除外）

污染物

结果

频次

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

总氮

总磷

氨氮

1

42

31.9

76

31.8

2.02

27.0

2

38

27.2

87

32.1

2.04

26.5

3

48

34.3

72

30.2

1.94

28.4

4

35

33.5

90

32.7

1.99

29.5

日均值

41
31.7
81
31.7
2.00
27.8
5

44

29.8

84

32.7

2.05

25.6

6

40

29.2

77

30.7

2.02

26.7

7

37

32.6

92

32.3

2.00

28.5

8

48

27.0

69

30.5

2.09

27.1

日均值

42
29.6
80
31.6
2.04
27.0



表七 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验收监测时，气象条件符合验收监测的技术规范要求。在2018年6月22日-6月23日进行现场验收监测。根据现场勘查，项目为高等教育行业，水质监测为生活污水；项目废气监测在发电机开启的状态下进行。符合验收监测条件。

	验收监测结果：

（一）备用发电机废气监测结果分析

2018年6月22～23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所在地主导风向为北风。在项目上风向设1个参照点G，下风向周界外按扇形设4个监控点，顺时针编号为G1～G4监控点，见图3-5所示。无组织排放废气采用《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8-1996）表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评价，监测结果如下：
①颗粒物

周界外监控点G4浓度最大，浓度范围在0.163～0.188mg/m3之间；参照点浓度在0.061～0.085mg/m3之间；监控点G1浓度在0.143～0.163mg/m3之间；监控点G2浓度在0.098～0.118mg/m3之间；监控点G3浓度在0.115～0.132mg/m3之间。全部达标。

②二氧化硫

周界外监控点G4浓度最大，浓度范围在0.013～0.018mg/m3之间；参照点浓度在未检出～0.008mg/m3之间；监控点G1浓度在0.011～0.016mg/m3之间；监控点G2浓度在0.008～0.013mg/m3之间；监控点G3浓度在未检出～0.011mg/m3之间。全部达标。

③氮氧化物

周界外监控点G1浓度最大，浓度范围在0.040～0.045mg/m3之间；参照点浓度在0.020～0.025mg/m3之间；监控点G2浓度在0.030～0.035mg/m3之间；监控点G3浓度在0.034～0.038mg/m3之间；监控点G4浓度在0.036～0.040mg/m3之间。全部达标。
（二）油烟监测结果分析
项目食堂厨房装有油烟净化器(PY-F1-01型)，油烟监测结果如下：
①项目厨房基准灶台有7.09个，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专用管道排放，油烟净化装置对应排气罩灶面总投影面积为7.8m2，油烟排放浓度及油烟净化装置去除率采用《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表2大型规模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净化设施最低去


续表七（续一） 验收监测结果
	除效率评价。
②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油烟浓度在0.25～0.41mg/m3之间，油烟净化装置净化效率在88.14～89.03%之间，全部达标；油烟净化后排放速率在3.62×10-3～5.86×10-3kg/h之间。
（三）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分析

2018年6月22～28日验收监测期间

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如下：
H1中陈村：
颗粒物（PM10）日均浓度在0.031～0.040mg/m3之间，全部达标；
H2琼台师范学院教工住宅区：
颗粒物（PM10）日均浓度在0.024～0.033mg/m3之间，全部达标。

综上，项目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一级标准。
（四）废水监测结果分析

①项目产生的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消化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海口市桂林洋污水处理厂处理。
②项目污水采用海口市桂林洋污水处理厂污水接管标准进行评价。
③污水排放浓度

2018年6月22～23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污水监测情况如下：

项目污水总排口水质浓度

SS日均浓度最大值为42毫克/升，全部达标；

BOD5日均浓度最大值为31.7毫克/升，全部达标；

CODCr日均浓度最大值为81毫克/升，全部达标；

总氮日均浓度最大值为31.7毫克/升，全部达标；

总磷日均浓度最大值为2.04毫克/升，全部达标；

氨氮日均浓度最大值为27.8毫克/升，全部达标。




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一、结论：

2018年6月22～23日通过对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进行环保验收监测，得出如下结论：

1、污水

项目产生的污水来源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产生的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消化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排入海涛大道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桂林洋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项目污水总排口水质中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氨氮满足海口市桂林洋污水处理厂污水接管标准。

2、备用发电机废气

项目备用燃油发电机排放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8-1996）表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3、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
中陈村、琼台师范学院教工住宅区等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中颗粒物（PM10）的日均浓度值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一级标准。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试营运期对影响环境的污染因素采取较为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项目建设单位认真执行环保“三同时”管理规定，认真落实本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加强环境监理，该项目运营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项目的建设从环保角度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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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概况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海口国家大学科技园）位于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地理坐标：北纬19°58′45″，东经110°30′4″，整个产学研基地规划一栋6层的办公楼、一栋5层的研发楼附带一栋两层的公共服务管理用房、一栋两层的孵化用房(仅供办公使用，无实验室)和一栋5层的宿舍楼。地下室平时作为车库，战时作为人防工程。达到平战结合。本项目总建筑面积20116.09m2，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1272.5m2，地面建筑面积：18843.59m2。总建筑占地面积：6506.06m2，容积率：0.679，建筑密度：23.63%，绿化率：48.94%，停车位：150辆。其中：地上：131辆，地下：19辆。

2、环境现状

（1）大气环境质量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

（2）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2类标准。
3、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该项目属鼓励类“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及特殊教育”中的义务教育项目。可见，项目建设与国家产业政策是相符的。

4、选址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根据《海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该项目用地规划为“允许建设区”，因此用地性质与《海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是相符的；根据《海口市江东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本项目用地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因此，因此用地性质与海口市江东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是相符的。

5、建设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施工产生的施工扬尘、噪声、建筑垃圾及施工污水等对周围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只要文明施工，遵守相关的施工规定，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缩短工期，将施工期影响尽量降到最低限度。
6、运营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主要噪声源主要来自场区内水泵、风机、空调、发电机等各设备噪声和学生活动（课间活动、运动会）、上下课铃声、广播噪声以及停车场机动车辆进出车库行驶时对环境的影响等。声压级为60-90dB(A)。项目建设单位合理布置附属设施，如产噪设备应置于隔音好的独立房间，并根据不同的噪声源，分别采取消声、吸声、减振和加强学校管理等降噪措施，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不大。

（2）项目大气污染源主要是备用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和汽车尾气。项目备用柴油发电机由于使用含硫量低的轻质柴油，在加强运行操作管理的情况下，燃烧较为完全，发电机燃油废气通过自然扩散、稀释和绿化的吸收吸附；项目产生的废气经过处理后，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3）项目水污染主要是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B级标准后排入海涛大道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桂林洋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项目产生的污水经处理后对周围水环境影响不大。
（4）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学生、教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废机油、废油抹布以及损坏的灯管等危废。一般固废集中收集，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由相关部门回收利用，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由环卫部门送往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危险废物应委托由资质单位处置。通过以上措施，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5）项目建成后，将项目场区内部的环境有规划地进行绿化，总的生物量适当增加，能改善原来的生态环境。

（6）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规定，有关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7、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营运期对影响环境的污染因素拟采取较为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项目建设单位在认真执行环保“三同时”管理规定的同时，如认真落实本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加强环境监理，则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将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项目的建设从环保角度是可行的。

二、建议

1、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投入，设计单位要在设计中落实环境保护对设计的要求，施工单位要按规范施工，严禁野蛮施工，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应落实各项环保要求，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监理。

2、组织好项目场区内的交通，并且在项目周围空地加强绿化，做好维护养护，达到吸噪降噪、美化景观的多种效果。

3、加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定期清污，清淤周期不得超过设计周期。

4、加强对外来人员及车辆的管理。
5、建设项目按要求落实消防措施，保证消防道路的设置及消防水源的贮备。
6、项目场区内生活垃圾应进行分类收集，有用部分应尽回收用用；对旧电池、废日光灯等危废物要另外收集、存放，按环保部门的要求安全妥善处置。


[image: image3.jpg]KRR

£FWE (2015) 40053 &

BOWMEZXHARRT R
RTHEE WG R T KA AR A X = 22 BT
H I B SRR E R E

R SR A

B T WIE A i TR A AR K= a2
BB EFTFEFRFENE) BHE D THRENEFRRRH N
o 7 T 9% K AR A K = A 2 O B R B R
(UTER (RERD) EAXMBPKUE. 255, AZELT:

—. (fER) EREETEDHITINAXERANERH,
REWTREEERTT, ERAH, THEINZREFRIER
WA E B RE.

TR R R K F AR A A TR B
FR, BRNEN 6 B AAE. —Hhk5 BOBFERERE —
HEENALRESECERE. — A BENERE (RERAE
B, RERE)fm—1k 5 EdEE#. EARNARER 2752569
Pk, BELER 20116.09 T4 k. FEH EEUAMEF N E,
FRITERY ZRBE. KE (RER) WEEEH, EX0E
FERFRGEERGERLT, WFRAELN, AELELR





[image: image4.jpg]W3R F A

ZEFREBYT ENTRYHRERE L HETRR
Hh 5 FRERAT.

(—) FRFEAE: FEHREFREZARERT CGREZAR
BARED (6B3095-2012) FHy—Gpng; FHRERERAT (FH
FERERED (6B3096-2008) H#y 2 KARE, I8 —M KFPAT
CERFEREAFEY (GB3096-2008 ) HEy 4a RARE,

(=) FRAHABITE: BEBTREF £NEERAT ¢
Aol 3 HE AR D (GB18483-2001), AFE WA BMARTS
HPAT CRATF LRI ZEHHAREY (6B16297-1996 ); M IR
ITHRAERFEHBMAAT CEAM I RITREE HRTE)
(6B12523-2011); EEH U FRFHANT (T Lo VIRES
FHEAARED (6B12348-2008 ), W —UHAT 4 KARE; FFAHE
BPATEAARE T ARLE TAREC .

(Z) ZERRMEERFER: RE (RERY HER,
FRENTEIEAE W, ETTRLE 4HE, FATRAE
EHHRABELE.

(W) EnBAIHGTEEE, RAXAKL, EHFEE
HRIAAMBIEE, BEmREEIEE. HL. RAES
AEECRTENT Y, EXENERINTENELR, &
FA B A s R B R BT A, B 5 R R B3R
HIMAKRAE (BTREHFERFRELE), FERILERE
B (FHETEE) $KE (Z+ZHEREAK) BHE
W, SREXRFHITETEF THL,

2





[image: image5.jpg](2) HARGERAIRH, TARERIR; BEFKE
ZHAERTAE. REREAALBERAEE S H v £RET
K — RN BT AE H.

(X)) BEEBMBARFTELENEREME, HRBRE.
HEMBREEE, FREFATHL. £ALBIERBAR
AR,

(&) BEPABRBACERALE RS REAKBEER
TERIE; BB ANEERIHET ST E R,

ON) BREMRL 4 R E, HFRBHFEE TE. ER4
MESFEE, FAAURRENE. BMEAXSARR LML
E.

W ABEREEREF M BHPHNEE, PREE.
EANETE BN LMK T ENEHE HE.

. EFAPTRERY ZRE HE, WEES (RE
R oA ER N A ETUE R R R AR SN, FEXEIIFR
B EERE. FERTEEAAN, RARHFHEZTE %
IHRERFHK.

(et AF)






[image: image6]
监测现场相片1








监测现场相片2







监测现场相片3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
环保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认真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方针，搞好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校区环境保护管理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能源，控制和消除污染，促进校园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使师生的活动能尽量减少对周围生态环境的污染。

第三条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每位学生、教职工都要认真、自觉学习、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正确看待和处理生产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提倡低碳生活，从源头消灭污染物。

第2章 组织结构

第四条  根据环境保护法，校园应设置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机构，该环保机构由学校管理层组成，全面负责校园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和监测任务，改善校园环境状况，减少校园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第五条  依托本校网站，由分管本校区环保领导和环保员组成，定期召开本校区环保情况报告会和专题会议，负责贯彻会议决定，共同搞好本校区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六条  本校区已配备必须的环保人员，并保持相对稳定。并已设置一名领导来分管该校区环境保护工作，并指定若干名专职环保员，协助领导工作。环保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章  基本原则

第七条  本办公区环保工作由分管环保领导主管，搞好各进驻单位内的环保工作，并直接向单位负责人负责环保事项。

第八条  环保人员要重视防治“三废”污染，保护环境。要把环境保护工作作为本办公区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日常生产中去。

第九条  在下达各单位岗位目标考核责任制时，把环保工作作为评定内容之一。

第四章  环保机构职责

第十条  本校区环保部门职责：

1、在单位分管领导负责下，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环保方针、政策和法规，负责本校区环保工作的管理、监察和测试等。

2、负责组织制定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总结报告。

3、组织本校区内部环境监测，掌握原始记录，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和统计工作，按时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

4、对本校师生进行环保法律、法规教育和宣传，提高师生的环保意识，并对环保岗位进行培训考核。

第五章  奖励和惩罚

第十一条  凡本校师生，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成绩明显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十二条  凡本校师生玩忽职守，任意排放单位“三废”，造成污染环境事件，按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论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赔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等部门文件有抵触时，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管理制度属单位规章制度的一部分，有单位负责贯彻落实和执行。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并监督、检查

1、坚决执行和贯彻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杜绝环境污染和扰民。 

2、定期进行环保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本校师生的环保意识和法制观念。 

3、办公、教学楼内的会议室、办公室、办公车辆和楼道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各个办公室，应严格控制吸烟，条件成熟的，应禁止吸烟，争创无烟办公室和无烟单位。

4、厕所的化粪池应做抗菌素渗处理。

5、盥洗室、淋浴间的下水管线设置过滤网，并与市政污水管线连接，保证排水通畅。 

第十五条 本管理制度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原相关制度同时废止。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海口市环保技术工程实业开发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
	建设地点*
	海口市桂林洋高校新区

	
	行业类别*
	高等教育
	
	
	
	建设性质
	新建
	
	


	
	设计生产能力
	总用地面积27525.69m2，总建筑面积20116.09m2。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6.3
	实际生产能力
	总用地面积27525.69m2，总建筑面积20116.09m2。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7.1

	
	投资总概算（万元）
	8162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50
	所占比例（%）
	3.1

	
	环评审批部门*
	海口市美兰区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美环审字【2015】40053号
	批准时间*
	2015.11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环保设施检测单位
	--

	
	实际总投资（万元）
	8162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50
	所占比例（%）
	3.1

	
	废水治理（万元）
	100
	废气治理（万元）
	10
	噪声治理（万元）
	20
	固废治理（万元）
	20
	绿化及生态（万元）
	100
	其它（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m3/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万m3/a)
	
	年平均工作时(h/a)
	

	
	建设单位*
	海南师范大学
	邮政编码
	571127
	联系电话
	13518847299
	环评单位*
	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污染物排放达标与总量控制(工业建设项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放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其它特征污染物
	
	
	
	
	
	
	
	
	
	
	
	
	

	
	
	
	
	
	
	
	
	
	
	
	
	
	
	

	
	
	
	
	
	
	
	
	
	
	
	
	
	
	

	
	
	
	
	
	
	
	
	
	
	
	
	
	
	

	注：   1. 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 （12）=（6）-（8）-（11），（9）=（4）-（5）-（8）-（11）+（1）

	       3.  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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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介

1.1设计简况：

本项目为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委托由海南省建筑设计院进行项目规划与施工设计，项目的规划与设计符合国家、当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项目的设计按照绿色、环保、生态的理念，合理安排功能分区，使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建设项目的环保措施纳入了规划设计中，规划设计阶段涉及的环保措施包含项目区域内雨污管网的设计、发电机房的设计、化粪池的设计等，环境措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项目总投资816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0万元，占总投资的3.07％。
1.2施工简况：

    本项目委托中商联合泰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施工建设。于2016年3月开工，2017年1月基本完成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做到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同时施工。项目主要建设的环保设施包括：污水工程（污水管网，三级化粪池），降噪工程（办公室隔声窗户，发电机的多级消声器，设备防振底座等），固废收集（生活垃圾分类箱）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工作的按计划施工完成，相关设备设施经调试运行正常，符合设计的要求。

1.3验收过程简况

（1）项目于2016年3月开工，2017年1月竣工，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2）本项目2018年6月委托海口市环保技术工程实业开发公司进行验收监测（2018年03月15日取得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编号：18211205A014，有效期至：2024年03月14日），海口市环保技术工程实业开发公司于2018年6月18日进行了现场勘查，并编制验收监测方案。于2018年6月22日~23日组织进行了现场检测， 2018年8月1日完成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2018年8月12日企业自主召开（大气和水）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评审会。验收组按照验收程序对现场进行检查和对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检查状况如下：
Ⅰ.项目已经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决定的要求建成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于2017年1月份同时建成，并投入试运行，但未正常投入使用。

Ⅱ.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污染物排放和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的批复要求。

Ⅲ. 海南师范大学没有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的情况。

Ⅳ.经参考验收监测报告结合现场实际检查，对比项目环评报告，本项目设计与实际建设基本保持一致。

Ⅴ.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重大生态环境破坏。

综上所述，根据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二章”的有关规定，验收组在8月12日的验收会议上，经讨论认为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产学研基地楼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在施工和试生产阶段基本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采取了相应环保治理措施，大气和水验收结果符合相应标准要求，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1.4验收过程简况

   建设项目从设计、施工到竣工投入试运行，没有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项目设置环境部门，配有专职环境管理人员2名，各部门配置专职环境安全协调员，推动企业日常环境安全管理以及环境体系运行。企业已制定了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相关环保管理制度。部分管理制度清单如下：
	项次
	文件清单

	1
	环保管理制度

	2
	海口市美兰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
	美兰区环境保护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属于高等教育项目。当项目发生突发性环境应急事件，应按《海口市美兰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美兰区环境保护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规定的要求，服从上级指挥，处理突发环境应急事件。

（3）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要求，项目在正常运营期间，将按照以下监测计划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控。

	监测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废水
	1个，生活废水总排口
	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动植物油、氨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磷
	1次/年，委托监测

	废气
	4个，应急发电机废气监测点
	颗粒物、NOx、SO2
	1次/年，委托监测

	噪声
	4个，项目边界四周各1个点
	昼、夜等效连续声级dB(A)
	1次/年，委托监测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产生的粪便污水经三级化粪池消化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中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纳入城市污水处理站总量，不单独分配。

2.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3、整改工作情况

（1）组织好项目区内交通，并且在项目周围空地加强绿化。

（2）加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化粪池）的管理，定期清污，清淤周期不得超过设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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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项目用水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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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废气排放流程示意图





备用发电机燃油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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